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营管理

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服务要求
1.运营维护费用

运营维护包含以下相关费用：
（1）运营所需菌种、药剂和辅料费用

（2）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费用

（3）设备大修费用

（4）运营人工费用

（5）水电费

2.运营要求

（1）运营单位必须依据相关管理规范对垃圾处理设施及设备建立专人负责制,制定相关制度,建立日常运行记录和设备台账,设备运营无特殊原因餐厨垃圾每日处理量不得低于3吨。
（2）运行期间保持厂区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满足设施正常运行的需求;对重要工艺设备及电气装置等设备进行经常性检查。
（3）操作人员在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作好相关记录,并注明时间。

（4）根据需要编制运营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并在处理车间内显著位置摆放。

（5）保持处理厂房区域内的整洁,做到卫生清理及时,避免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

（6）操作人员需记录处理垃圾吨数、油脂量及出肥数等相关数据并登记记录，同时报采购人存档。

（7）中标方需负责处理设备产出物（油脂、有机肥等），提供产出物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去向的证明。

(8)运营所需菌剂应安全、有效,并具备权威部门出具的菌种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用菌种应当经过具备微生 物检验资质的国家级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如果是进口菌种，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有关法规规定,具备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批准的入境文书。

（9）环保要求

（9.1）处理设备废气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规定的相关恶臭排放指标及下表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值
	检测标准

	1
	氨
	mg/m³
	≤1
	GB 14554-1993

	2
	硫化氢
	mg/m³
	≤0.03
	GB 14554-1993

	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GB 14554-1993

	4
	氮氧化物
	mg/m³
	≤0.12
	GB 16297-1996

	5
	二氧化硫
	mg/m³
	≤0.4
	GB 16297-1996

	6
	颗粒物
	mg/m³
	≤1
	GB 16297-1996

	7
	粉尘
	mg/m³
	≤1
	GB 16297-1996


（9.2）处理设备废气处理设施出口恶臭污染物排放速率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中排放限值，具体见下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值
	排气筒高度

	1
	氨
	Kg/h
	≤4.9
	15m

	2
	硫化氢
	Kg/h
	≤0.33
	15m

	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00
	15m


 恶臭污染物厂界外监控浓度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中二级新扩该建排放限值，具体见下表：
	序号
	控制项目
	单位
	二级新扩该建

	1
	氨
	mg/m3
	1.5

	2
	硫化氢
	mg/m3
	0.06

	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9.3）南山站靠近南山路一侧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中2类标准限值；其它厂界执行2类标准限值。具体见下表：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类别
	昼间
	夜间
	适用区域

	2类标准
	60
	50
	交通、办公、居住混合区

	4类标准
	70
	55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


（9.4）处理设备任何工况下运营都必须满足环保要求。
3.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行管理服务需求

（1）时间要求：上午8:00-11:00、下午14:00-17:00
本项目运行后，中标方可根据实际调配工作时间并报采购方批准。

（2）中标方要做好每日垃圾进站的原始登记记录，并做好每周处理量的统计、汇总、上报给采购方，不得漏记、错记、弄虚作假。

（3）中标方要做好设备的维护，保持设施设备完好、外观清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维修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4）中标方要做好进出站车辆的指挥，确保车辆有序安全运行。

（5）站点工作人员统一着环卫标志服上岗（中标方需统一发放春秋工作服2套，夏季工作服2套及冬季工作服2套），上班期间中途不得离岗，不得让非工作岗位人员擅自操作设备。

（6）中标方需确保站点内外场地及站点周边20米范围内干净整洁，无散落垃圾、堆积杂物及私人物品，无积留污水，站点内墙壁、门窗、设备无积尘、无蜘蛛网、无乱贴乱画，室内沟槽畅通、无积水、无垃圾。

（7）中标方需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及国家卫生城市的要求，做好站点的冲洗、防臭、防火、防盗及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8）中标方要按照病媒生物防制的标准和要求，做好除“四害”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每月报于采购方；同时做好除“四害”设施（捕蝇笼、鼠饵站及灭蚊灯等）的日常维护，如有损坏或遗失由中标方维修或出新。

（9）中标方要每天做好站内下水道清理、冲洗、污水管道疏通等工作；做好站内门窗(含大门、纱窗和纱门)、墙体、地砖、窨井盖、围墙及绿化带杂草的日常维护，损坏的由中标方负责维修。

（10）相关操作人员必须有专业人员资格，身体健康。中标方必须根据《劳动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作业人员签订用工合同，并保障作业人员享有《劳动法》规定的福利待遇，且工资不低于徽州区最低工资标准的1.1倍，符合购买五险的工作人员，中标方必须为其购买五险；额外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付额不低于80万元人民币），每年对作业人员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并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11）中标方工作人员操作设备时需在现场作业，不得在管理间或其他地方作业，必须向采购方作出安全承诺，承担站点操作人员及处理设备等全部安全的责任，如造成人员伤亡的，责任全部由中标方承担，负责赔偿。

（12）站点工作人员中午不得饮酒并严禁酒后作业。

（13）中标方应根据采购方环保应急预案要求制定相应的餐厨垃圾处理应急预案并储备应急物资；

（14）根据排污许可证要求做好相关台账登记工作；

（15）合同期到期，设备须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交还至采购方，若有损毁，照价赔偿。
4.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营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行管理，提高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服务质量，保障城市保洁需求，推动环卫事业再上新台阶，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采购方成立考核组，由徽州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实行统一考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考核原则。

第三条  考核管理采取日常检查和随机抽查方式进行,集中检查每周不少于一次，上级检查和突击检查除外。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包区域的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行管理考核。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具体考核内容及分值见附后《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行管理考核细则》。
第三章  考核结果及运用

第六条  按本办法考核结果、按月兑现承包经费。每扣1分，折合人民币20元，在当月承包经费中扣除。

第七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按月考核汇总，年终总评。
第八条  考核成绩低于50分，当月解除承包合同。一年内，考核成绩累计三次低于60分，至第三次次月解除承包合同。

第九条  考核方将考核结果及时告知承包方（签收）；承包方对指出的问题须立即整改。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成承包方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考核方备案。

一、承包方职工不服从采购方临时、紧急工作调配，造成后果的；
二、因工作失职（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一个月内造成群众投诉三次以上（查实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施行。

	附：徽州区南山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运行管理考核细则

	项目
	考核内容
	扣分标准
	累计扣分（分）

	保洁质量（25分）
	站内垃圾未做到日产日清
	每超过10分钟扣2分，以此类推。
	　

	
	站内场地及站外周边20米范围内发现有垃圾散落、堆积杂物；站内外墙壁、门窗、设备有积尘、蜘蛛网及乱贴乱画；站内外地面脏乱、积留污水；站内外沟槽积水、异味大；设备不整洁的
	每次处扣3分
	　

	
	未按相关要求做好除“四害”工作，出现蚊、蝇、老鼠、蟑螂的
	每次扣2分
	　

	
	污水井未及时清掏，井边地面脏乱、有油污的
	每发现一次扣5分
	

	
	未按要求配备站点作业人员
	每少1人扣10分
	　

	制度管理（25分）
	未按规定时间上下班，未着环卫标志工作服
	每次扣2分
	　

	
	不服从监督考评工作人员的管理，无理取闹的
	每次扣5分
	　

	
	服从采购方领导，认真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对决定有不同意见的，要边执行边反映，不得影响工作。更不准出现任何形式的吵架谩骂，打架斗殴现象。
	吵架的扣5分；打架的扣10分；追究法律责任的，一律解除承包合同。
	　

	
	做好进站餐厨垃圾量的统计、汇总、上报工作，如发生漏记、错记、弄虚作假的或未及时上报的
	每次扣5分
	　

	规范作业（30分）
	让非站内工作人员操作设备的
	每次扣5分
	　

	
	站内工作人员上班期间饮酒的，或上班时间离岗的
	每人次扣5分
	　

	
	设备出现故障，未及时维修，影响工作的
	每次扣5分
	　

	社会监督（20分）
	因公司管理问题而发生员工越级投诉、上访的
	每次5分，一年内发生三次（含）以上上访（五人以上）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凡受到电视等新闻媒体曝光或者人民群众来信来电反映的；及各级检查，发现问题的
	每反映一次扣2分；调查属实的，每次扣5分，一年内接到三次及以上投诉或曝光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合计
	
	
	


  注：

1、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考核标准。

2、考核标准满分100分，按月考核，每扣1分扣除当月运行服务费的20元，扣完为止。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合同签订地点
	黄山市徽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
	服务时限
	服务期限 1+1+1年，合同1年1签，第一年承包期限从2023年5月1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3
	验收
	采购人按照本项目服务要求考核验收。

	4
	付款
	付款人：黄山市徽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付款方式：按月支付，每月运营费用根据每月考核结果扣除水电费后于次月20日前支付。    

	5
	合同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交合同金额的2.5%。可采用转账、电汇、支票、汇票、本票、保险、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中标单位按投标承诺履约完成后予以退还。


